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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 
第十九届会议 
2014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9 日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附件
第 15(b)段和第 16/21号决议附件第 5段汇编的材料概述 

  不丹* 

 

 本报告是 5 个利益攸关方为普遍定期审议所提供材料的概述。
1 
报告根据人

权理事会第 17/119 号决定通过的一般准则编写，其中不含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任何意见、看法或建议，亦不含对具体主张的任何判

断或评定。报告所载资料均在尾注中一一注明出处，对原文尽可能不作改动。根

据人权理事会第 16/21 号决议的规定，报告酌情单列一章，收录完全依照《巴黎

原则》获资格认证的受审议国国家人权机构提供的材料。凡所收到的材料，均可

在人权高专办的网站上查阅全文。编写本报告时考虑到普遍定期审议的周期及周

期内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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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材料 

 A. 背景和框架 

 1. 国际义务范围 

1.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指出，不丹在上一次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收到几项建议，请
它批准更多的公约，而不丹也表示正积极考虑这样做。

2 捍卫自由联盟建议不丹
批准或加入所有核心国际人权文书，诸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等，
3 世界基督教团结

会还建议特别批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4 

 2. 宪法和法律框架 

2.   捍卫自由联盟说，自 2009 年 12月 4日首次对不丹进行普遍定期审议以来，
不丹作为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更大的程度上保障其公民

享有某些权利和自由。而且，除其他外，《宪法》第 7条承认不丹公民的各项基
本权利。

5 然而，尽管有上述宪法保护和国际承诺，不丹仍颁布了若干法律，对
公民的基本权利加以限制，特别是对结社自由、平等权、隐私权和个人宗教或信

仰自由。
6 

 B. 与人权机制的合作 

3.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着重指出，不丹在上一次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收到建议，请
它接受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访问请求，该报告员自 2006 年

起就在等待回音；而不丹虽表示愿意同联合国人权机制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但未

采取任何行动邀请特别报告员。
7 捍卫自由联盟建议不丹接受联合国特别报告员

的访问，特别是接受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该国的请求。
8 

 C. 参照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情况 

 1. 生命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4.   据终止一切体罚儿童行为全球倡议称，家庭、学校和其他照管环境内的体罚
行为是得到允许的。

9 

5.   终止一切体罚儿童行为全球倡议还指出，2009 年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在审议
不丹期间，有一项建议是请它禁止家庭内体罚。

10 据终止一切体罚儿童行为全
球倡议称，政府并未断然接受或拒绝该建议，但表示现行法律足以处理家庭内体

罚问题，而且《儿童照管和保护法案》还会加强保护力度，因而不考虑制定关于

体罚的新立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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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终止一切体罚儿童行为全球倡议希望工作组关切地注意到体罚在不丹的合法
性，并希望各国具体建议不丹作为优先事项颁布立法，明文禁止在包括家庭在内

的一切环境内体罚儿童的行为。
12 

 2. 宗教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平集会自由，以及公共和政治生
活参与权 

7.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指出，有关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国内立法框架主要见于
2008 年《宪法》，特别是其第 3 和第 7 条，2004 年《刑法典》(经 2011 年修
正)，以及 2007 年颁布的《不丹宗教组织法》，后者建立了宗教组织登记和管理
制度。

13 

8.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和捍卫自由联盟报告说，对皈依他教加以限制的措施引起
了若干人权关切。

14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报告说，根据《宪法》第 7 条第 4 款采
取的其他一些措施对表达宗教或信仰以促使皈依的权利作了限制。《不丹宗教组

织法》第 5条规定了登记在册的宗教组织所承担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任何宗
教组织不得“勉强任何人改信他教，为改信他教提供奖赏或诱导”(第 5 条(g)
项)。世界基督教团结会还指出，2011 年不丹《刑法典(修正)法案》新列了第
463A 节，其中规定，“如果被告采用强制或其他形式的诱导手段而造成某人从
一种宗教或信仰转变为另一种宗教或信仰，则该被告犯有勉强他人信奉新信仰的

罪行”。这一罪行可判处三年以下徒刑。15 

9.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指出，诸如“诱导”等词缺乏明确定义，这使得合法与和
平的宗教活动有可能遭到法律制裁。这些活动包括教义讲授、慈善活动、教育或

任何有可能发生宗教皈依的活动。不丹的法律应更清楚地区分容许进行与不容许

进行的传教活动。
16 笼统地限制宗教皈依，还有可能使人对合法的活动及从事

合法活动的人产生恶感。据称，这是造成基督教群体被边缘化的一个因素。他们

在该国农村地区受到当地官员的抵制，许多基督徒也因而感到自己在不丹不享有

宗教或信仰自由权。
17 

10.  捍卫自由联盟又说，用语模糊有可能导致滥用规定和为所欲为，这见之于
不丹国境内基督教少数群体遭到暴力和蛮横对待的一些事件。

18 捍卫自由联盟 
建议不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促进和确保所有信徒的宗教或信仰自由，取消《宪

法》和《刑法典》中限制不丹公民宗教自由的相关规定。19 

11.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还建议不丹修订《宪法》第 7 条第 4 款、《宗教组织
法》第 5条(g)项和《刑法典》第 463A节中禁止勉强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措施，
确保对宗教或信仰自由权施加的任何限制均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十八条第 3款所规定的限制。不丹应考虑到联合国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
别报告员对此问题的评论。

20 

12.  关于赋予宗教组织法人地位一事，世界基督教团结会指出，《不丹宗教组
织法》的条文及执行方式对于任何非佛教或非印度教团体具有歧视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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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解释说，《宗教组织法》设立了一个监管机构，即宗教
自由委员会(Choedhey Lhentshog)，并规定了宗教组织登记资格，其中涵盖所列
的各类佛教和印度教组织“或得到宗教自由委员会承认的任何其他宗教组织”

(第 3 条)。然而，《宗教组织法》中规定的指导宗教自由委员会这方面工作的原
则深深偏向于加强“不丹的精神传统”，而《宪法》第 3条将这一传统界定为佛
教。《宗教组织法》第 3条规定，合格宗教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必须“只能有利于
不丹的宗教体制和精神传统”。第 4条载明，该法的目标首先是“有利于不丹的
宗教体制和保护其精神传统”(第 4 条(a)项)。第 5 条(f)项规定，任何合格宗教组
织不得“违反《宪法》第 3条中载明的不丹精神传统”。宗教自由委员会的第一
要务就是“致力于促进宗教和谐和加强不丹的精神传统”(第 12 条(a)项)，并有
责任“确保宗教组织和人士宣扬本国的精神传统”。

22 

14.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指出，基于这一框架，据称难以想象有任何非佛教和非
印度教团体会被认可为宗教组织。

23 捍卫自由联盟表示，《宗教组织法》严重
限制了特别是基督教少数群体的宗教自由，同时保护和促进了其他宗教传统(佛
教或印度教)，从而违反了平等权的宪法保障。24 

15.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报告说，迄今为止，宗教自由委员会共登记了 16 个组
织。其中 15个是佛教组织，另一个是印度教联合会(Hindu Dharma Samudaya)，
后者是一个印度教代表机构(但有人称未见该机构代表全国所有印度教信徒，特
别是种姓背景“低下”的信徒)。25 

16.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还说，虽然有一些基督教组织在不丹活动，但没有任何
基督教组织得到宗教自由委员会登记。几个基督教团体据称与政府接触过，但据

报碰了钉子，甚至弄不清楚它们究竟有没有资格提出登记申请。26 

17.  此外，世界基督教团结会建议不丹确保该国存在的所有宗教群体受到平等
对待。特别是，不丹应明确非佛教和非印度教团体是否有资格依照《不丹宗教组

织法》进行登记，并应加快对国内希望得到登记的所有和平宗教团体进行登记，

为登记过程中求助的任何团体提供充分支助。
27 

18.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指出，由于不具有《宗教组织法》下的法人地位，基督
教团体活动的合法性模糊不清。农村地区的非正式教会集会据报曾被地方官员驱

散。
28 此外，捍卫自由联盟提到，地方当局据报曾对基督徒说，星期天聚会礼

拜是非法的，需要得到更高当局的集会许可，尽管《宪法》第 7条保障了宗教自
由。世界基督教团结会又称，由于这一歧视性做法，非佛教和非印度教的宗教团

体，特别是基督徒，据报不能举行某些宗教仪式，包括葬礼等传统仪式，虽然它

们曾再三请求政府划定土葬用地。29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补充说，基督徒不能按
其信仰公开举行葬礼，因此往往在树林里非法安葬。

30 

19.  捍卫自由联盟建议不丹对 2007 年《宗教组织法》作出适当修正，以确保所
有人、宗教教派和组织能够自由结社和举行宗教仪式。

31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还
建议不丹确保对地方官员发布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明确准则，使宗教团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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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举行集会而不受骚扰。
32 此外，世界基督教团结会建议不丹为基督教群体提

供土葬用地，使其得以按其宗教信仰举行葬礼。
33 

 3. 受教育权 

20.  世界基督教团结会称，公立学校强迫学童按佛教礼仪朝拜，信奉基督教的
学童不得不违反自己及父母意愿而参加朝拜。世界基督教团结会建议不丹鼓励在

学校中创造环境，使信奉少数宗教的学童得到平等和公正的对待。它还建议不丹

为儿童提供关于不同宗教且能反映该国目前宗教多样性的教育。
34 

 4. 少数群体 

21.  受威胁民族协会报告说，不丹王国政府在 1989 年鼓励推行“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政策，要求所有不同族裔群体都接受噶隆佛教精英阶层的语言、文

化、社会规范和衣着。尼泊尔语据称在学校中被禁，讲授梵文经文的印度教媒体

机构或寺院被关闭。35 

 5. 移徙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22.  世界路德会联合会提到，据报告，不丹驱逐了六分之一人口，后来还不准
他们返回，也没有为强制性剥夺其财产而作出任何补偿。

36 

23.  世界路德会联合会指出，不丹难民遭到驱逐已有 20 多年，至今没有任何一
名不丹难民获准返回其不丹的家园。尽管不丹、一个邻国和难民署之间进行过多

轮谈判，而且首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向不丹提出过建议，但情况依然如此。37 

24.  世界路德会联合会称，1990年年底至 1992年期间，不丹政府实行了一项压
迫和强制驱离方案，对象是居住在不丹南部 1 且说尼泊尔语的少数群体。38 受
威胁民族协会指出，这一歧视性政策的依据是具有争议性的 1985 年《不丹国籍
法》和 1988 年不丹进行的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人口普查证实，人口总数中约
有 43%是尼泊尔裔不丹人。39 世界路德会联合会解释说，尼泊尔裔不丹人被称为
Lhotsampas 或不丹南方人。40 受威胁民族协会补充说，信奉佛教的噶隆人和信
奉印度教的尼泊尔裔不丹人几十年来一直和平共处。

41 受威胁民族协会称，人口
普查结果公布不久，不丹安全部队即开入不丹南部，强迫尼泊尔裔不丹人离弃家

园，到邻国寻求保护。许多少数族裔人民据称被不丹当局强迫签署“自愿移民表

格”，正式接受被驱逐。
42 受威胁民族协会还说，一个人必须能够证明父母均

为公民而且出示 1958 年前的纳税收据，才被承认是公民。所有其他人都被迫在
4 天内离开不丹。其后，不丹王国既未允许被放逐者再入境，也未修订《国籍
法》。

43 

25.  世界路德会联合会报告说，不丹难民被安置在一个邻国东南地区的各难民
营。其人数已增至 100,000 多人。44 受威胁民族协会指出，尽管甄别过的难民有
75%被认为有资格被遣返回不丹，但由于不丹当局开出的条件不可接受，他们一
直未被遣返。因此，在难民署启动大规模重新安置到第三国的方案之前，数以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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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难民据称只能在邻国难民营中苦守多年。
45 世界路德会联合会指出，据难

民署报告，截至 2013年 9月，已有 100,000多名难民办理重新安置登记，81,000
多人能够在 8个不同的重新安置国开始新的生活。46 

26.  受威胁民族协会深表关注的是，一个邻国境内数以千计的不丹难民的自杀
率很高，2008年以来去往第三国的数以千计的不丹难民的自杀率也很高。47 

27.  世界路德会联合会提出以下建议：不丹应开始准许不丹难民安全和有尊严
地返回不丹。第一优先是老人(一些老人只是想回家安度晚年)和离散的近亲。不
丹应为 1990 年代初期驱逐不丹南方人的当时土地及其他财产被强行或强制夺走
的人提供补偿。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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